
专业户法律地位探讨

赵 勇 山

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
,

涌

现 了一大批专
`
I眨)

’ , 。

专业 )
’ ,

以其突 l! l的经济

效益
,

引起 了人们的普遍 关注和一致赞赏
。

专业 )
’

: 有没 有民 事权利 卜体资格 ? 认识 卜莫

衷 一 是
。

我认为
,

这是
·

个 1卜常 币要的问题
,

进 行研究和讨沦
,

很有必要
。

专业户不是法人
,

也不是公 民
,

而是一

个类似合伙的经济实体
。

所谓合伙的经济实

体
,

就是数个 仁体合伙经价的经济组织
。

J毛

体 说
,

它是若
一

!
:

公 民或法人
,

将各自的财产

按照预定的 比例或份额结合在
`

起
,

形成一

种按份共有财产
,

以从书某项或某儿项生产

经营活动
; 这个组织实行独 众核算

,

I’I 负盈

.-j ,
所得收 益

,

按预定比例或份额分配
, 财

产责任
,

山合伙人川司承担
。

专业户与这种

合伙的经济实体 作常相似
。

它是以家庭共有

财产为从础
,

以从事商品生产 为 1三业
,

进行

专业或 多业经营
; 实行独 众经济核算

,

承担

无限财产 责任
;
家庭成 员对家庭财产 享有 平

等的权利
;
与此 相适应

,

对义务 也都应 该负

责
,

一 吐经营失误或在合同中违约
,

其债务

或合同责任应 l! , 全体成 员共同清偿
。

不同的

是
,

专业户的财产是家庭共同共有财产
,

家

庭成 员之间
一

般 都其有血缘或婚姻关系 ; 合

伙经济实体的财产
,

则大多数是合伙人按份

共有
,

少数为共同共有
,

合伙成 员是 自山结

合的数个公民或法人
。

专业户是一个经济实体
,

但经济实体并

不都是民事 L体
,

只有法 人这种经济实体才

具有 上体资格
。

最近有几位 同志撰文
,

认为

农户 “ 是 一种特殊的权利上体
”

( 见 《
法学

研 究 》 1 9 8 , 年第 2 期 ” 我 l fJ农 )
’ ,

法律地位初

探
, )

,

认为 “ 两户
一

体
”
已经 认JI’ 参与经

济关系成为 1三体的资 格 (见 `法 学 季 冈》

一9 8 , 年第 4期
炙试论对

“
两户 一体

”
的法律

保护
》

)
,

这是植得商榷的
。 “

两户 一
体

”

的提法是否确切暂 「】
.

不谈
,

我 认为日前 专业

厂
.

还不其备民事 卜体资格的条件
,

因此 不其

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
。

第
一 ,

一

专业户还 是农户
。

农户
,

是以
·

定的亲属关系结 合起来的 社会细 胞
。

家庭成

员 J仁同劳动
,

共同消费
,

相互有扶养的权利

和义务
。

农广
:

是我囚农村 社会从本的 生产和

生活单位
,

但它在法律 ! : 不具有权利
_

1三体的

资格
。

在党的政策指引 卜
,

部分有经验
、

会

经营
、

有特技
、

信
j

念灵
、

能实 干 的 农 户成

员
,

带动家人
,

在经营中 J冬有商品率高
、

专

业 化程度高
、

生产水平高和经济效益高 等特

点
,

使 !q己的家庭成
一

r 专业户
,

首先富 了起

来
。 “ 四高

”
是一般农户所没有的

。

然而专

业户至今还没有改变农户所具 有 的 琴 本属

性
,

它仍然是
·

个组织家庭成员进行生产
、

消费和繁衍人 :Il 的社会 单位
,

法律还没 有把

它人格化
。

所以
,

专业户还是农户
,

还 不是

·

个权利义务
_

卜体
。

第二
,

专业户没有自己独 众支 配 的财

产
。

民事 t 体必须拥有供 自己独立 支配的财

产
,

才能参与民事活动
,

实现 自己的权利能

力和行为能力
。

若没有供 自己支配的财产
,

怎 么能 与他人发生关系
,

又怎么能取得财产

权利和承担财产义务? 法人是我 l司的民
一

事权

利主体
, `

已有供自己支配的财产
,

并凭借这



共 财产
,

参与民事流转
,

成为民
一

事权利的 享

有 者不l一义务的承十f毛者
。 一

专
、
{k )

’ :

贝一1没 有供 I’ ! 己

独立支配的财产
。

我们通常所 说 的 家 庭财

产
,

是 山 二部分构成的
:

·

是家庭共同共 有

财产
, ,!J’ 家庭财产的绝大部分

。

专业户从
“

1̀
, 1二产经价的全部费用

,

如资金
、

收入等
,

都

属于这种性质
。

专业户家庭里有的 人从
`

1̀ 专

业生产
,

有的人耕种承包的责任田
,

了丁的 人

从事家庭副业
,

有的人从 事家务劳动
,

这只

是 一种分 f
。

家庭共同共有财产
,

是家庭成

讨 J粤同劳动所取得的
。 _

二是夫 妻共有财户
二 。

这部分财产占 有爪要地位
。

在 大 多 数 家庭
, -Ii

,

夫 妻址 卜要成 员
,

这部分财产常常
` J家

庭财产混同而不能分开
,

实际 二者是有区别

的
。

无论夫妻共同从事专业生产
,

还是各 自

从事
, l毛产

,

其资金和收入都属于夫 妻共有
。

三是家庭成 员个人财产
。

如夫 妻 的 婚 前财

产
,

分发给 齐成 成的财产 等
。

一般情况 !̀ 这

是极小的部分
。

通常我们说 的 专 业 户的财

产
,

指的是家庭共 !
.

刁共有财产
。

对共同共有

财产
,

家庭成 员享有平等
. l f有

、

平等使川和

平 等处分的权利
。

户主在取得全体成 员一致

I
.

j]怠的 华础 卜
,

可以代行财产所有权和经营

管理权
。

在 卜述
一

二部分财产以外
,

不存在一

个独 立的 专业厂
.

财产
。

专
`
Ik户的家庭财产

,

I司If之I家的财产不r l集

体的财产 有着明 显的 IK别
。

r、Ji’ 者是公民的共

同共有财产
,

后者是公有财产
,

其性质完全

不 同
。

集体的或国家的财产山相应的法人机

构统 行使所有权或经价补理 权
,

f〔何 }i ` 人

成 城个人都没 有这种权利
,

当然也不能分例

财产
。

专业户的家庭财产
,

其任何
一

个共有

人
,

均 可行使权利 ; 只要 了f 一人持异议
,

就

不能行使外分 权; 若有成 川提出洁求
, `

.J’ 依

祛分家
,

分荆财产
。

在民
,

If法律关系
`

}
, ,

财产足承于1.1财户
,

责

任的 )
.

擎础
。

专
、

}k J” 没 有以 j
’
,

为月矛了J’ 者的独 扭

的财产
,

!闷而 也就没有以 )
’ ,

为单位独 伏承扛l

民 Jl’ 财产责丁干的能 力
。

第 二
,

专业 )
’ :

不能在法院起诉和应诉
。

在我 ! r动民事 1!r判 I二作中
,

还没 白
`

fflj 认农 j
’ :

足
·

个 诉讼主体的先例
。

专收 )
’ .

既然不能独 众

承担 秘、
律必 f干

,

当然也不能到法院去起诉应

诉
。 一

专业 J
’ :
,〕勺财产巡受仪 , l I下

,

实际 匕址指家

庭成 乙l的共有财产进受佼大
,

1川此只能以数

个共同共有人或代理人
一

少
’ :

}三的名义参
’
j

民事犷舌动和诉讼话动
。

当然
,

氏事 1:体的资格是 法 律 所 赋 介

的
,

f胜这种赋予决不怂没 了J’ 条件的 作为
`

个经济实体要取得 卜体资格
,

), t 本条介1
几

足要

有人格化的机构和独 立支配的财产
,

而 专业

户是不 其备达种条介}
:

的
。

” i *)Jf’ 卜必犯 .-b 业 ) ” 成 心i f一勺则 )
’、 :

权利不l一人身

权利的行 为 卜分 沁遍
。

我们要加强 众法 l :作

和执法 I二f乍
,

L)J 实保护 专
、

Ik ) ” 成 心i的 人身权

不11和合法财产权利
。

了, . l提供法律保打”决不是

说硬要赋 于不其备条 f, f 的 专业 j
’ `
以民卞权利

上体的资格
,

因为那样做延没有好 处的
。

更 正

水刊 l , 8 5年第 3期第 8 3少王第二栏第 [一行
“
南联 .J}{之” .):: l为

“ I打 J七联 }{{之”
。


